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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沁阳市政府收支预算编制
指导思想的说明

2025 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为实现“十五五”

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之年，科学研判财政收支形势，

合理编制财政预算，对于推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落

地，促进全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指导思想

2025 年全市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焦作市委和

我市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锚

定“四高四争先”，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

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

域保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兜牢基层

“三保”底线，狠抓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落实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沁阳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财政力量。

二、编制原则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2025 年预算编制工作坚持以下原

则：



集中财力，保障重点。突出“保基本、惠民生、守底线”

导向，加大财政资产、资源、资金统筹，持续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全力保障国家、省重大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府重点

工作。严格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真正将资金用在发展紧

要处、民生急用上。

强化管理，硬化约束。坚持预算法定，严格按照《预算

法》等有关规定编制预算。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肃财

经纪律，落实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主体责任，提高财政资金

配置效率和支出使用效果。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应

用，推动部门预算管理规范透明、约束有力。

守住底线、防范风险。把防风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牢固树立、忠实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兼顾当前和长远，严禁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搞建设，坚

持“三保”在财政预算、执行中的优先顺序，加强运行监测，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证财政平稳健康可持

续。

注重绩效，提升效益。持续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突出关口前移，强化事前绩效评估，进一步加强绩效与预算

的深度融合，推动绩效管理提质升级。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

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

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对低效无效资金一

律削减或取消，对沉淀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统筹安排。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25820 万元，增

长 4.5%。其中：税收收入 105000 万元，增长 4.9%；非税收

入 20820 万元，增长 2.6%。

一、主要收入项目

1、增值税 56820 万元，增长 1.0%。

2、企业所得税 8600 万元，增长 8.0%。

3、个人所得税 2200 万元，增长 7.7%。

4、资源税 1500 万元，增长 9.3%。

5、城市维护建设税 6800 万元，增长 9.9%。

6、房产税 5000 万元，增长 21.9%。

7、印花税 3400 万元，增长 1.9%。

8、城镇土地使用税 9300 万元，增长 9.4%。

9、土地增值税 2600 万元，增长 1.6%。

10、车船税 2500 万元，增长 15.8%。

11、耕地占用税 380 万元，下降 0.8%。

12、契税 4600 万元，增长 9.2%。

13、环境保护税 1300 万元，增长 27.1%。

1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00 万元，增长 7.2%。

15、罚没收入 6600 万元，增长 11.7%。



二、上级补助收入情况

我市上级补助资金共计 105699 万元，主要是：返还性

收入 928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2275 万元，专项转

移支付收入 4135 万元。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372170 万元，上解支出

31808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4322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总计 408300 万元。主要支出科目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7994 万元，增长 13.4%。

2、公共安全支出 13639 万元，增长 19.3%。

3、教育支出 67426 万元，增长 1.1%。

4、科学技术支出 16001 万元，增长 2.5%。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298 万元，下降 29.0%。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1459 万元，增长 11.3%。

7、卫生健康支出 35004 万元，下降 5.0%。

8、节能环保支出 26025 万元，增长 180.0%。

9、城乡社区支出 12327 万元，下降 46.2%。

10、农林水支出 52453 万元，增长 39.2%。

11、交通运输支出 25084 万元，增长 23.6%。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2445 万元，增长 97.7%。

13、住房保障支出 7822 万元，增长 18.7%。

14、债务付息支出 4371 万元，下降 0.4%。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39990 万元，上年

结余收入 16509 万元，提前告知转移支付 587 万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065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77741 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3996 万元。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2200 万元。

3、污水处理费收入 1400 万元。

4、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2389 万元。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77741 万元，其

中：本级支出 55250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2491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是：

1、城乡社区支出 31568 万元，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0893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的

支出 2200 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 1400 万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80 万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6395 万元。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112 万元。

3、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制造业支出 1872 万元。

4、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166 万元。

5、彩票公益金支出 3201 万元。

6、债务付息支出 15238 万元。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支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168000 万元，

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4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168043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168043 万元，其

中：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43 万元，调出

到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68000 万元。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支情况的说明

2025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5051 万元，

预算支出安排 18997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6054 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62013 万元。

主要收入科目是：

1、个人缴费收入 3980 万元。

2、财政补贴收入 5035 万元。

3、利息收入 410 万元。

4、委托投资收益 1098 万元。

5、转移收入 28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14500 万元。

主要支出科目是：

1、基础养老金支出 17365 万元。

2、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1227 万元。

3、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400 万元。

4、转移支出 5 万元。



关于沁阳市政府性债务情况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国家对地方政府

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上级财政核定我市 2024 年政府债务限

额 598408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41648 万元、专项债

务限额 456760 万元。

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沁阳市政府性债务余额59636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4094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455420

万元。

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未超过上级财政核定的限额。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的说明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部门

预算改革的通知》（豫政办〔2011〕105 号）等文件要求，

从 2012 年起各级财政部门要向社会公开本级“三公”经费

预算支出。经汇总全市部门预算，202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安排“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718 万元，下降 0.4%。

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全市各预

算单位 2025 年没有因公出国（境）计划。

2、公务接待费 112 万元，与上年持平。主要由机关事

务中心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06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

降 0.5%。其中：公务车辆购置费 200 万元，与上年预算数持

平，主要用于预留全市各相关部门车辆更新购置；公车运行

维护费 406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 0.7%，主要用于行政事

业单位因开展工作需要而发生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要求，厉行节约。



关于 2025 年沁阳市上级转移支付情况的
说明

2025 年我市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额 106329 万元，

包括：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105699 万元，其中：返还

性收入 9289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2275 万元，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 4135 万元。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92275 万元，主要包括：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21208 万元。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9219 万元。

3、产粮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046 万元。

4、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1247 万元。

5、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3625

万元。

6、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98 万元。

7、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268 万元。

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473 万

元。

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192 万元。

10、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063 万元。

（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4135 万元，主要包括：



1、重大公共卫生经费 106 万元。

2、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 976 万元。

3、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1532 万元。

4、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资金 1160 万元。

5、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270 万元。

6、中职教育专项资金 90 万元。

7、中央药品监管资金 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587 万元。主要用于：国

家电影事业发展 5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67 万元，

彩票公益金用于残疾人事业 84 万元，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

福利事业 271 万元，彩票公益金用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 16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43 万元，用于 2025 年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管理补助。



关于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加快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

化，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

一是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理念建设。我市绩效管理工作立

求突出重点，持续开展全面预算绩效理念宣传，循序渐进，

逐步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建立符合我市实际情况的全覆

盖、多层次、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二是有效开展绩效目标管理工作。设置绩效目标是绩效

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关键，根据“无目标、不预算；有目标，

必核审”的原则，2025年实现市本级绩效目标全覆盖。同时

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对于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明显不成

比例的项目等，要及时进行修改削减、取缔。

三是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建立绩效监控机制，按照

“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组织全市各单位对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如期

保质保量实现。

四是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开展预算绩效评价是优化

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措施。2025年要统

筹组织好我市的绩效自评工作，实现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全部



财政项目进行自评，同时在各单位自评的基础上抽选部分财

政项目进行复评，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五、强化绩效结果应用。按照《中共沁阳市委沁阳市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沁阳

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财政局将组织实施对

全市各单位进行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对考核排名考前的单位

给予通报表扬，并采取奖励支持措施。



其他情况说明

2025年沁阳市项目支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和《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

（豫财购〔2020〕4号）文件等相关规定执行，强化政府采

购预算约束。纳入年初预算的采购项目，严格按照年初政府

采购预算审批采购计划；对年中新增项目涉及政府采购的，

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未编制

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计划，以及未按规定实行政府采购的用

款申请，财政均不予审批，严格执行无预算不采购的规定。



《预算报告》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报告》第2页第2行）:是对以税收

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

支预算。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报告》第2页第12行）:是对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

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

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

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报告》第2页第20行）:是国

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

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国有资本收益包括国有独资企

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应交利润、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股

息红利、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等。支出主要用

于国有企业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和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

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报告》第3页第5行）:是对社

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

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



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5. 一般债券（《报告》第3页第19行）: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是指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没

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6. 专项债券（《报告》第3页第20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是指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含经省级政府批准自办债券发行的计划单列市政府)为有

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7. 再融资债券（《报告》第3页第20行）:再融资债券

是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的债

券,是财政部对于债务预算的分类管理方式。再融资债券即

为“借新还旧”债券,是为偿还到期的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

本金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不能直接用于项目建设。

8. 转移支付（《报告》第5页第4行）: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按照预算法规定,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均衡市县间财力配置,保障各

地日常运转和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和引导各地干事创



业,重点保障中央大政方针的有效落实。按照财政部具体工

作安排,目前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暂列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主要用于保障各地落实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所需财

力。

9. 预算绩效管理（《报告》第7页第1行）:是一种注重

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的现代预算管理模

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明确,力争用3-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着力提高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

局,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10. 三保（《报告》第7页第17行）：指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财政部《关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切实加强地方财政“三保”工作的通知》将原“保工资、保

运转、保基本民生”的支出顺序调整为“保基本民生、保工

资、保运转”。


